淮北市人社局转移支付资金2025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按照《安徽省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开展2025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皖财绩【2026】97号）及市财政相关文件要求，我单位全面客观评价2025年度就业创业扶持政策落实情况，切实发挥就业补助资金对就业工作的促进作用，保障资金支出的规范、安全和有效，现对2025年就业补助资金绩效进行自评，现将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2025年度全市就业补助资金收入12998.57万元，全年执行数8881.02万元，执行率68.32%。其中中央下达就业补助资金9937.97万元，全年执行数7032.83万元，预算执行率70.77%。地方财政资金1554.98万元，全年执行数787.42万元，预算执行率50.64%。其他资金（含上年结余资金）1569.50万元，全年执行数1060.77万元，预算执行率67.59%。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支出情况分析
1、2025年度全市就业补助资金收入12998.57万元，全年执行数8881.02万元，执行率68.32%。其中中央下达就业补助资金9937.97万元，全年执行数7032.83万元，预算执行率70.77%。地方财政资金1554.98万元，全年执行数787.42万元，预算执行率50.64%。其他资金（含上年结余资金）1569.50万元，全年执行数1060.77万元，预算执行率67.59%。
2、资金执行情况分析：全年支付就业补助资金88,810,172.70 
元，其中：发放社会保险补贴13,193,659.18元，就业见习补贴10,788,637.43元，职业培训补贴10,035,890.00 元，就业创业服务补助3,739,396.00元，公益性岗位补贴9,749,341.00 元，职业技能评价补贴6,240.00元，高技能人才培养补助8,344,612.00元，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4,678,500.00元，一次性创业补贴5,000.00元，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409,000.00元，其他就业27,859,897.09元。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资金按照规定用于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就业见习补贴、吸纳就业补贴等。
2、遵照人社、财政部【2023】181号文件规定建立了各项补贴资金的审核、公示、拨付、监管、问责和跟踪反馈等制度。享受政策的单位、个人，人社部门和财政部门都能够严格进行就业补助资金的申报、审核、核批，申报材料手续齐全，操作严谨规范。
 3、在就业补助资金的使用过程中，我单位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市有关规定，足额列支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加强就业政策与就业资金管理系统应用，确保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的公开透明。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年度总体目标：全面落实稳就业工作措施，落实落细就业工作举措，重点群体就业创业质量持续提升，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跑出“加速度”，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与就业提质扩量互促共进。资金按规定用于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就业见习补贴、职业培训补贴等支出以及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其他支出项目。保持就业局势总体稳定，确保完成全年度新增就业目标任务。
 2、目标执行情况：超额完成年度就业创业考核指标，全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28075人、失业人员再就业7667人、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1234人，分别完成目标任务的100.27%、132.19%、102.83%。“淮海大嫂”劳务品牌成功入选第一批“皖字号”劳务品牌，4家民营企业入选“全省民营企业吸纳就业百强”（其中两家位居前20强），成功申报2026年高质量充分就业服务提升项目，《淮北市打造“零工市场”促进灵活就业》宣传稿件被《安徽信息（每日要报）》第4期采用。
根据年度设定的总体目标和2025年度就业资金实际执行情况及目标完成情况，综合评价全部达到预期指标，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一）提升惠企服务扩就业。一是持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2025年累计为企业减负2.53亿元、惠及企业9127户。落实“免申即享”惠企政策，为4247家少裁员、不裁员中小微企业返还失业保险费4514.06万元，惠及职工14.48万人。为74家企业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资金81.85万元。二是优化招才用工帮扶机制。对全市1282家重点企业招才用工需求常态化开展跟踪摸排，全部登记造册、动态更新、专人对接，提供“一对一”招才帮扶，累计推荐求职简历6589份。三是搭建求职对接服务平台。今年以来共举办线上、线下“2+N”、“就业援助月”、“春风行动等专项大型招聘活动1338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0219人。
（二）保障重点群体稳就业。一是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搭线引桥”。扎实推进“招才引智高校行”活动，在市内外高校举办“招才引智高校行”校园专场招聘活动25场，提供岗位1.98万个次，累计收到简历1.11万份，现场达成就业意向1535人。二是为脱贫人口等困难群体就业“保驾护航”。全市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实现就业15388人、从事乡村公益性岗位5373人，分别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05%、101%，全年累计发放乡村公益性岗位补贴3211.24万元，为3544名返乡脱贫人口发放一次性交通补贴177.2万元。三是扎实做好离校未就业帮扶。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帮扶2025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4937人，募集就业见习岗位2229个，拨付见习补贴1116.68万元。 
（三）强化服务效能促就业。一是“三公里”就业圈实现家门口就业。“三公里”就业圈已实现我市162个社区全覆盖，平台已吸引企业注册11418家、居民注册15.77万人，1.79万人通过平台实现家门口就业。累计改造、新建并投入运营乡村振兴车间67个，吸纳群众就业2432人，吸纳脱贫人口就业106人，人均年增收3万元。二是全力推进零工市场建设。采用“I+N”模式建设规范化线下零工市场。目前，全市累计建成县（区）级零工市场4个和镇级零工驿站3个，2025年累计提供就业服务9364人次。加大信息宣传力度，《淮北市打造“零工市场”促进灵活就业》宣传稿件被《安徽信息（每日要报）》第4期采用。三是激发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动能。截止2025年底，全市现有人力资源服务机构300家，全市4A级以上人力资源服务机构6家，其中5A级3家，新增纳统人力资源服务企业5家。举办第三届全省人力资源创业创新技能大赛淮北选拔赛，在全省人力资源服务技能大赛中获得优秀组织奖。紧盯“产业人才”重点，加大“双招双引”力度，先后招引特罗德（中国）有限公司、广州铭钻人力资源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等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来淮开展考察洽谈。四是持续推进创业淮北建设。优化“组团式”创业服务，持续打响创业淮北品牌。推广创业云平台应用，积极发放电子创业券，不断提高创业者创业能力。升级创业担保贷款政策，不断提高贷款的可获得性。强化金融、平台、服务等要素保障，2026年发放创业担保贷款3亿元左右。组织开展创业培训工作。扎实推进高效办成个人创业“一件事”改革。五是深入实施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开展“岗位需求+技能培训+就业推荐+等级评价”项目化培训。全年组织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2.9万余人次，新增技能人才1.6万余人次，其中高技能人才8430人。开展徽菜师傅专项技能培训1347人次，新增徽菜师傅432人次。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2025年全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28075人、失业人员再就业7667人、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1234人，分别完成目标任务的100.27%、132.19%、102.83%。
（2）质量指标：2025年度社会保险补贴发放准确率指标值为≧98%，全年实际完成值为100%；公益性岗位补贴发放准确率指标值为≧98%，全年实际完成值为100%；就业见习补贴发放准确率指标值为≧98%，全年实际完成值为100%。
（3）时效指标：资金在规定时间内下达率指标值为≧98%全年实际完成值为100%；补贴资金在规定时间内支付到位率指标值为≧98%，全年实际完成值为100%。
（4）成本指标：就业补助资金年度支出数控制在预算范围内，未超额列支。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指标：2025年全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28075人、失业人员再就业7667人、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1234人，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帮扶就业率100%。
（2）社会效益指标：零就业家庭帮扶率100%，全年我市无因就业问题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公共就业服务满意度和就业扶持政策经办服务满意度均为100%。
三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个别指标全年实际完成值大于指标值，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主要是2025年我市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开展“招才引智”高校行系列活动，各企业单位吸纳了较多的高校毕业生，为促进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开发公益岗、见习岗，申请补贴的人数增幅较大。下一步我单位将进一步规范合理设置各项绩效目标，提高预算执行率，压实绩效目标责任，完善绩效评估体系，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4、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作为我单位下一年度就业资金绩效目标的重要参考因素，评价结果将按规定进行公示。
5、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淮北市人社局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自评表
(2025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就业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人社部

	地方主管部门
	淮北市人社局
	资金使用单位
	淮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
(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12998.57
	8881.02
	68.32%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9937.97
	7032.83
	70.77%

	
	地方财政资金
	1554.98
	787.42
	50.64%

	
	其他资金
	1569.50
	1060.77
	67.59%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分配资金
	

	
	下达及时性
	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制度规定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时限要求分解下达
	

	
	拨付合规性
	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未出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
	

	
	使用规范性
	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
	

	
	执行准确性
	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不存在执行数偏离预算数较多的问题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将有关资金纳入本级预算或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管理，开展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出责任
	

	总体目标完成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2.8万人以上，失业人员再就业5800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200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就业帮扶率不低于95%。
	全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28075人、失业人员再就业7667人、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1234人，分别完成目标任务的100.27%、132.19%、102.83%。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就业帮扶率100%。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市新增就业人数
	≥2.8万人
	全市实现城镇新增就业28075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100.27%
	

	
	
	质量指标
	就业见习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发放准确率
	≥95%
	达成年度指标
	

	
	
	时效指标
	补贴资金在规定时间内支付到位率
	按时保障待遇发放
	达成年度指标
	

	
	
	成本指标
	就业工作成本
	≤8880.84万元
	达成年度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重点群体就业帮扶人数
	全市失业人员再就业7667人、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1234人，分别完成目标任务的100.27%、132.19%、102.83%。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就业帮扶率100%。
	达成年度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零就业家庭帮扶率
	100
	达成年度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对生态效益的影响
	不适用
	达成年度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就业政策可持续性
	可持续
	达成年度指标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就业人群的满意度
	满意
	满意
	

	
	说明请在此处简要说明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会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如没有请填无。


注：1.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认真填报。
2.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 余资金等。
3.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所形成的实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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